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针对国家妇女儿童健康目标和支持性目标的要求， 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具体规划并牵头实施。 

2、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，掌握全县计划生育技术服 

务的质量、存在问题、并发症及并发症发生乃至转归情况， 负责开展婚前医学检查、孕前优生健康检查、产前筛查、优生咨询工作，掌握人口质量，为提高人口素质服务。 

3、 负责全县妇女儿童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方面的健康教育工作，把一些自我保健知识和简单技术教给广大农村妇女，提高她们自我保健、与疾病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的能力。

4、负责全县妇幼卫生常规报告等统计信息的收集、整 

理、分析评价工作，为县卫生行政部门提供决策的依据，并同时报上一级妇幼保健院。 

5、负责培训计划的制定，根据本县妇幼卫生人员的实际业务水平和工作需要，开展岗位培训。 

6、正确指导农村的新法接生，努力创造条件，提高乡 

卫生院产科助产水平，改善产科住院及接生条件，提高住院分娩率，降低农村孕产妇死亡率。负责乡卫生院、中心乡卫生院产科的技术指导，开展产科质量、孕产妇死亡、儿童生长发育监测、计划生育技术事故的审评工作。 

7、负责全县产前艾滋病筛查、农村妇女两癌普查及农村妇女的保健等方面工作。 

8、负责县、乡镇儿童入托、入学前健康体检及托幼机构保健人员的培训考核工作。
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19 个股室分别为新生儿科、住院儿科、住院妇产科、影像 科、检验科、妇女儿童保健科、妇幼计生项目一、二、三 科及辅助科室。本部门实有人数 158 人，其中编制人数 105 人，临时工 53 人。退休 58 人。
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本部门收入预算3200.85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588.97万元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1772.97万元。；2024年本部门支出预算3200.85万元，其中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5.76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2990.98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94.11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3351.9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039.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1％；项目支出2312.7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9％。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0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0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0万元，其中，货物类采购预算0万元；工程类采购预算0万元；服务类采购预算0万元。
 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2397.36万元，负债总额702.91万元，净资产1694.45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3263.88万元，在用资产3263.88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）
（1）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
免费孕检已完成目标人群数：2024年我县目标人群为3000对，已完成3089对，覆盖率102.9%，实际纸质档案全部转换电子档案，我院顺利完成省卫健委要求的目标任务。出生缺陷率：（其中接受孕检的出生缺陷为0），风险人群298人，（其中慢病风险78人，感染风险39人，营养风险67人，遗传风险102人，生殖风险10人，环境风险2人）病检率4.8%均告知并指导。早孕随访率为95%，妊娠结局随访率为97%，纸质档案100%归档。
通过项目实施，一是有效地促进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业务的发展，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；二是群众优生意识显著增强，“怀孕要计划，孕前先检查”的优生理念逐步深入人，推动了出生缺陷预防关口前移，实现了孕前预防和群体预防，大大降低了出生缺陷发生的风险，育龄群众生殖健康和优生优育意识得到明显提高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    存在不足：

一、检查意识淡薄，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。
二、孕前检查怀孕参检率较高，一级干预变成二级干预。

三、辖区群众及部分医务人员对出生缺陷三级预防认不够，对孕前检查重视度不高。

     改进措施：

一.严格落实《湖南省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方案》，积极构建辖区三级出生缺陷防控网络，由卫健局联合行政部门做好各项预防出生缺陷项目工作。
二.加大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，进一步加强孕前保健宣传，规范孕期监测，提高准备怀孕夫妇的自我防护意识，养成良好生活习惯，减少缺陷的发生。
三.加强相关医务人员的培训，增加对临床技术人员的筛查、诊断、治疗技术的培训，提高基层妇幼专干对出生缺陷三级预防项目的认识水平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。
